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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昌文集》

内容概要

《马克昌文集(2012版)》在上述学报第二期上所发表的姜焕宸同志的文章，对梅同志的几个论点虽作
了基本恰当的批评，但他却没有提出什么是刑法科学中的因果关系的正面看法。为了在争论中使问题
逐步得到解决，这里我仅就如何解决刑法科学中的因果关系——即行为与危害社会结果之间怎样才具
有因果关系这个问题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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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罚金，作为一种刑罚方法，不仅载人世界各国的刑法，在我国刑法中也有其重要的地位。
为了更好地适用罚金，对罚金刑进行一些探讨，是很有意义的。 一、罚金刑的特点和利弊 罚金是法
院判处犯罪分子向国家缴纳一定数额金钱的刑罚方法。它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特点：l.罚金是一种刑罚
方法。2.罚金是由法院根据刑法的规定判决的。3.罚金是对触犯刑律的犯罪分子适用的。4.罚金是以强
制犯罪分子向国家缴纳一定数额的金钱为内容。根据罚金刑的这些特点，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它与
行政罚款、赔偿损失以及没收财产是不同的。 罚金同行政罚款不同。行政罚款被规定在治安管理法规
和某些单行法规中。如《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3条规定的三种违反治安管理的处罚方法中的第二种
就是罚款。行政罚款也是一种金钱处罚，这是同罚金刑相同之处，但两者却有着根本的区别：1.罚金
刑是刑罚方法，因为受过罚金刑处罚的，在法律上就有前科；而罚款则是一种行政处分，受过罚款处
罚的，则不发生前科问题。2.罚金刑是法院依照刑法的规定适用的；而罚款则是由公安机关或有关机
关如海关、税务、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照治安管理法规或单行经济法规适用的。3.罚金是对实施危害
社会行为的犯罪分子适用的；而罚款则是对违反治安管理法规或违反经济法规的一般违法分子适用的
。这些违法分子的行为还没有达到犯罪的程度。 罚金与赔偿损失也不同。赔偿损失在我国刑法第31条
和第32条中都有规定，它是对被害人遭受的经济损失所给予的一定赔偿。这种方法在有些国家的刑法
中是作为刑罚方法来规定的，但在我国它却不是刑罚方法，而是一种民事强制方法。按照我国刑法
第31条和第32条的规定，赔偿损失也是由人民法院对犯罪分子适用的，它使犯罪分子赔偿一定的经济
损失，这些都是它与罚金刑相同之处，但两者毕竟存在着根本的差别：1.罚金是一种刑罚方法，如前
所述，受过罚金处罚的，就有前科；而赔偿损失只是一种民事强制方法，按照刑法第32条的规定对犯
罪分子免予刑事处分而责令赔偿损失的，就不发生前科问题。2.罚金是判处犯罪分子向国家缴纳一定
数额的金钱；而赔偿损失则是责令向被害人交付一定数额的金钱。 罚金与没收财产同属于所谓财产刑
，但它们却是两种不同的刑罚方法。罚金是以剥夺犯罪分子一定数额的金钱为内容；而没收财产则是
以剥夺犯罪分子个人所有的财产如土地、房屋，牲畜、物资等为内容。当然，在没收财产时也包括没
收犯罪分子的存款。即使是没收存款，没收财产也与罚金不同。因为它是以现有的金钱为限，而罚金
则是责令缴付一定数额的金钱，这些金钱被判刑人当时可能并不具有。罚金刑既然是以剥夺犯罪分子
一定数额的金钱为内容的刑罚方法，它的利弊得失也由此而产生。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
我国刑法学界以及资产阶级刑法学者都曾作过很多论述。 罚金刑本身存在着一些优点，概括起来，这
就是：1.罚金刑是可以分割的，它和自由刑一样，便于根据犯罪行为和犯罪情节的轻重判处与之相适
应的罚金数额。2.罚金刑不须投入监狱执行，因而它不会妨碍服刑人的生产、工作和生活，也不会过
分影响服刑人的名声，同时可以避免受到监狱内某些恶劣犯罪分子的影响。3.对出于贪财图利动机的
犯罪判处罚金刑，正是罚当其罪。4.执行罚金刑不像执行自由刑那样需要监狱等机构，执行简便，花
费不多。另一方面，罚金刑还具有一些严重的缺点。这主要是：l.罚金刑的效果不平等。罚金刑既以
剥夺一定数额的金钱为内容，被判刑人经济能力不同，对罚金刑的感受自然会不一样，对于腰缠万贯
的有产者，判处千元罚金，只不过九牛一毛，实在无关痛痒；而对于一贫如洗的无产者，判处500元罚
金，将会负债累累，影响家庭生活。2.罚金刑的后果往往延及受刑者家属。罚金刑的刑罚效果很难限
于集中在受刑者本人。这就是说，罚金可能是受刑者以外的人代为支付，因而刑罚将会失去对犯罪者
处分的意义。例如，父母代孩子支付罚金，从而，其家庭的经济状况就随着罚金数额而降低。有时，
其他家属可能被迫节约，家属将蒙受罚金的间接影响。这就背离了进步刑法理论中的“刑罚止于一身
”的原则。3.罚金刑对无经济能力的犯罪分子无法执行。生命和身体是每个人都有的，所以生命刑、
自由刑的执行都不感到困难，但金钱财产的有无或多少，却因人而异。对于富有金钱的人，罚金刑的
执行当然不发生问题；但对一无所有的人，罚金刑就很难执行。如果易科监禁，结果就是富人可以用
钱赎罪，而穷人无钱只有坐牢，这就明显地表现了这种刑罚制度的不公平。正因为罚金刑有它的优点
和缺点，所以在规定和运用罚金刑时，如何扬长避短，更好地发挥这一刑罚的作用，就成为刑法学者
研究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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